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8年 4月 13 日 8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6月22日93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月9日95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4月15日97學年度第6次申評會會議修正通過 

98年6月9日97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月19日98學年度第2次申評會會議修正通過 

99年4月13日98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1日99學年度第2次申評會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4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月31日清人字第1029000549號函修正第1點 

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6月13日105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4月7日108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1月5日10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壹、總則

一、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教師法、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之規定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

理本校教師申訴案件之評議。 

貳、組織

二、本會由各學院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男女各一人（任一性別之教授在三人以下者，不受性

別限制），清華學院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一人，本校教師會代表及學校代表各一人，並

由以上代表共同推選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一人組成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

擔任本會委員；除學校代表外，學校各級主管（含副主管）不得擔任本會委員；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每年改選半數。委員因故出缺時，依前點規

定推選繼任人選，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時為止。 

四、本會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

內召集之。 

五、本會置主席一人，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

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主席未指定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六、本會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叁、申訴之提起

七、本校專任教師、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者，經校方各階層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起申訴。 



本校專任教師、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因本校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

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起申訴；法令未規定應作為之期間者，其期間自本校

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專任教師如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本校不服申訴評議決定者，亦得

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約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則另依相關法規提起救濟。 

八、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以雙掛號寄達本校秘書

處）。 

前項期間，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申訴人誤向本會以外之機關或學校提起申訴者，以該機關或學校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訴

之日。 

九、申訴人不在本會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在途期間。但有申訴代理人住居本

會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申訴相關行為者，不在此限。  

前項扣除在途期間，準用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之規定。 

十、二人以上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措施共同提起申訴時，準用訴願法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七條

規定。 

十一、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檢附原措施文書，

相關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或勞資爭議處理；其有提起者，應載明向何

機關或法院及提起之年月日。 

依第七點第二項規定提起申訴者，前項第三款、第四款所列事項，分別為應作為之單位、

向該單位提出申請之年、月、日及法規依據，並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之單位之

收受證明。 

十二、提起申訴不合法定程式，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申訴案件有

代理人者，除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並向該代理人送達。 

肆、申訴評議 

十三、本會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原措施

單位提出說明。該單位應自書面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相關文件

送本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原措施單位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

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十四、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本會應終結申

訴案件之評議，並通知申訴人及相關單位。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

行提起申訴。 

十五、申訴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者，

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本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前，得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或主管機關通知，或本會知悉時，應繼

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後，復依本要點提起申訴者，本會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或主管機關通知，或本會知悉時，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十六、本會會議不公開舉行。評議時得邀請申訴人、原措施單位主管、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

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申訴人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到場陳述說明。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之必要時，得經本會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三人為之；並於本會

會議時報告。 

十七、申評會委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評議： 

      (一)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各款情事之一。 

      (二)於申訴案件有利害關係。 

      本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

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向本會申請委員迴避，並應列舉其原因事實，

由本會決議之，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得提出意見書，不得參與決議。 

本會委員有前項應自行迴避未迴避，而未經申訴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本會依職權命其迴

避。 

本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

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伍、評議決定 

十八、本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十五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

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十二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算；依第十五點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算；於評議決定期

間補具理由者，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之次日起算。 

十九、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完成補正。 

      （二）提起申訴逾第八點規定之期限。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實益。 



（五）依第七點第二項提起之 申訴，應作為之單位已為措施。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七）依第十五點第三項規定繼續評議，其原措施屬行政處分。 

       (八) 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逾前項第二款期限，但情況特殊，不予救濟顯失公平者，得予考慮受理。 

二十、本會評議時應審酌申訴案件之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所希望獲得之補救，申訴雙方之

理由，對公益之影響及其他相關事情。 

二十一、本會應依評議之結論推派委員一人草擬評議書，經提出討論通過後成立。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決定。原措施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

原措施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本會應為有理由之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發回另為措施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依第七點第二項提起之申訴，本會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單位

速為一定之措施。 

二十二、評議決定以徵詢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

見應對外嚴守秘密。 

        本會爲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二十三、本會之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持與評議決定不同意

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二十四、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

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單位。 

    （四）主文（含具體之建議補救措施）、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之決定者，得不記

載事實。 

    （五）本會主席署名。 

    （六）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再申

訴。但不得提再申訴者，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按事件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

於法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提起訴願或訴訟。 



二十五、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於評議書作成

後十五日內，將評議書正本送達申訴人、原措施單位及教育部。申訴案件有代理人者，

除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並向該代理人送達。 

二十六、評議決定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及原措施單位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即為確

定。 

二十七、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應確實執行。 

陸、附則 

二十八、對本會於程序進行中所為之程序上處置不服者，應併同評議決定依法提起救濟。 

二十九、代理人，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準用訴願法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條規定。 

        申訴文書之送達，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準用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一條至第七十四條規

定。 

三十、申訴事件之所有相關資料，由秘書處編訂卷宗以供結案後存檔。檔案內容除校長及本會

主席外，不得查閱。校長及本會主席若為當事人亦不得查閱。 

三十一、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十二、本要點修正通過實施前審理中之申訴案件，其後續申訴程序，依修正後本要點規定終

結之。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教 師 申 訴 評 議 委 員 會 申 訴 書 

申訴人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出生年月日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住居所  電話： 

代理人姓名 （無代理人者免填）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  電話： 

原措施單位： 

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 

壹、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貳、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參、涉及性別平等事件者有無提起「申復」程序：(無涉性平事件者免填) 

□ 無；□ 有 

肆、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  

□ 無 



□ 有 (請說明向何機關或法院及提起之年月日)： 

                                           

伍、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陸、相關檢附文件及證據（列舉於下，並裝訂如附件） 

一、原措施文書 

    二、其他… 

 

 

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訴人            （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代理委任書 

申訴人            因       簡要申訴事由       事件，不服本校機關、日

期、文號(如無，可免填) 之處分/措施提起申訴一案，茲委任          為申

訴代理人，就本事件有為一切申訴行為之權，
□但無

□並有撤回申訴之特別權

限（請勾選，未勾選者視為代理人無撤回申訴權限），爰依國立清華大

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11 點、第 29點規定提出委任書。 

    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訴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 

 

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代理身份別：□律師 

□依法令取得與申訴事件有關之代理人資格者 

            □具有該申訴事件之專業知識者 

            □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申訴人之代理人者 

            □與申訴人有親屬關係者 

住居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11點（節錄）：「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

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檢附原措施文書，相關文件及證據：（一）申訴人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話。（二）有代理人

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國立清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9點：「代理人，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準



用訴願法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條規定。申訴文書之送達，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準用行政

訴訟法第七十一條至第七十四條規定。」 

三、訴願法第 32條：訴願人或參加人得委任代理人進行訴願。每一訴願人或參加人委任之訴願

代理人不得超過三人。 

四、訴願法第 33條： 

左列之人，得為訴願代理人： 

一、律師。 

二、依法令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代理人資格者。 

三、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識者。 

四、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訴願人之代理人者。 

五、與訴願人有親屬關係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訴願代理人，受理訴願機關認為不適當時，得禁止之，並以書面通

知訴願人或參加人。 

五、訴願法第 34條：訴願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願行為時，向受理訴願機關提出委任書。 

六、訴願法第 35條：訴願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得為一切訴願行為。但撤回訴願，非受特

別委任不得為之。 

 

 




